
GE.17-11611 (C) 250717 090817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3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6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 

  35/4. 促进享有和平的权利 

 人权理事会， 

 回顾大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以往通过的所有关于促进享有和平的权

利和促进和平作为人人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必要条件的决议，特别是理事会

2016 年 7 月 1 日第 32/28 号决议， 

 欢迎大会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第 71/189 号决议中通过《和平权利宣言》， 

 回顾各国、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应

采取适当的可持续措施执行该《宣言》， 

 1.  回顾人人有权享有和平，从而使所有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使发展得以

充分实现； 

 2.  强调各国应尊重、实践和促进平等与不歧视、正义与法治，保障人民免

于恐惧和匮缺，以此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建立和平； 

 3.  确认和平不仅仅是没有冲突，而是要求有一种积极、活跃和参与性的进

程，以鼓励对话，本着相互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解决冲突，确保社会经济发展； 

 4.  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下，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七届和

第三十八届会议之间召开一次为期半天的和平权利问题闭会期间研讨会，讨论

《和平权利宣言》的执行情况； 

 5.  请高级专员以纪要形式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交研讨会报告； 

 6.  鼓励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和民间社会参加研讨会的讨论，以确保世界

各地均有代表参加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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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7 年 6 月 22 日 

第 34 次会议 

[经记录表决，以 32 票对 11 票、4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中国、刚

果、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加

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尼

日利亚、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卡塔尔、卢旺达、沙特阿拉伯、

南非、多哥、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反对： 

比利时、克罗地亚、德国、匈牙利、日本、拉脱维亚、荷兰、大韩民

国、斯洛文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葡萄牙、瑞士] 

 

     

 


